
北京印刷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综合排练厅管理规定

为了有效服务师生，营造高雅、文明、和谐的活动场所，更好

管理大学生活动中心综合排练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使用范围及时间 

（一）大学生活动中心综合排练厅主要用于开展各类校园科技、

文化、艺术等活动，活动内容要健康向上，不得进行违法违纪活动。 

（二）开放时间：8:00-22：30。活动人员必须遵守开放时间，

不得随意要求提前或延长，特殊情况另行安排。 

二、场地使用与管理 

（一）学校委托校团委管理使用，校学生会负责具体管理实施。 

（二）使用安排遵循“学校活动优先，团学活动优先，兼顾各

学院活动”的原则。

（三）需填写“大学生活动中心场地使用申请表”，通过相应

审批程序后方可使用。 

（四）不得擅自接线、拉电和安装其他电器设备。

（五）室内严禁吸烟，严禁携带一切有可能危及安全的火种、

易燃易爆、化学药品等危险品入内。 

（六）为维护排练厅整洁，任何使用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活动室

任何设施乱涂乱画、不得在墙壁上使用胶带等留痕物品。活动中，

如需张贴宣传用品和装饰品，须在“大学生活动中心场地使用申请

表”中注明，并得到同意后方可张贴布置，且必须用易于清理的物品。 

（七）受场地条件所限，工作日工作时间综合排练厅不接受产



生高分贝活动的预约。

三、综合排练厅行为规范 

（一）入场者穿戴要整齐、大方、得体，不得有任何不文明行为。 

（二）场内严禁随地吐痰、乱扔瓜皮纸屑，尤其是口香糖之类

较难清理的食品； 

（三）禁止携带含汤水、具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入内，保持场

地内清洁卫生。 

四、申请使用事项及程序 

1、在校团委网站自行打印场地使用申请表→填写申请表信息

→交上级主管部门审批（学院、班级活动交至学院，社团活动交至

社联）递交校团委办公室老师审查，申请表经过团委老师签字盖章

后方有效→把有效的申请表在校学生会（201 室）备案→申请完毕； 

2. 校级活动或特殊情况需快速审批的，由相关部门负责人与校

团委办公室老师联系。 




